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4年9 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40188823 號

訴願人：劉00       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3段636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訴願人因申請農業設施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5月15日埔鎮農觀字第1040012457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所有00段1140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907.19平方公尺），於103年12月2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作堆肥舍使用，經原處分機關103年12月12日以埔鎮農觀字第1030033199號函通知補正生產計畫、堆肥舍處理設備名稱、數量、及設施立面圖名稱標示等事項，訴願人於103年12月16日補正使用經營計畫書，經原處分機關會同相關單位於103年12月29日現場勘查，其所申請之堆肥舍已施作完成，設施內部放置器皿（發酵桶）、紙箱、複合肥料、農具等，現況種植羅漢松、桂花、蘋果、甜桃等。原處分機關認現況農業設施與所附圖不符及水泥舖面應併入面積、經營計畫與現況不符並應敘明環保酵素及有機液肥之生產方式流程、生產週期及生產規模等事項，復以104年1月6日埔鎮農觀字第1040000204號函訴願人補正，訴願人104年1月16日補正土地使用現況、經營計畫書及堆肥舍面積為54.63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於104年4月28日召開審查小組會議，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4年3月23日農糧企字第1041034459號函釋意旨，認定訴願人以酵素桶之液態發酵方式與肥料管理法第3條第2款所規定之堆肥製造程序不同，無申請作「堆肥舍」容許使用細目之適用，另依其設施內部使用情形（放置器皿（發酵桶）、紙箱、複合肥料、農具等）屬「農業資材室」性質，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駁回其申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農業發展條例第8條之1第2項及第3項規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設施，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並依法申請建築執照。但農業設施面積在45平方公尺以下，且屬1層樓之建築者，免申請建築執照。…前項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與興建之種類、興建面積與高度、申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6條規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同意：一、申請有應補正事項，經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仍不補正。二、經營計畫內容顯不合理，或設施與農業經營之必要性顯不相當。三、未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土地分區使用或用地編定類別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之規定。四、申請容許使用之面積超出本辦法規定，或其他申請內容未符合本辦法規定。…」第13條：「農作產銷設施分為下列各類：一、農業生產設施：指供農業直接生產及經營之設施。二、農機具設施：指供存放農機具或農業機械設備使用之設施。三、農產運銷加工設施：指供放置集貨、包裝、儲存、冷凍（藏）、加工及批發市場等設備及作業場所之設施。四、農事操作及管理設施：指供農業生產管理或作為農事管理之操作空間之設施。五、農田灌溉排水設施：指供農田灌溉排水有關之設施。六、其他農作產銷設施：指供與農業經營使用有關之設施。前項各類設施之許可使用細目，應符合附表一相關規定。…。」同法第13條附表一農作產銷設施分類別規定：「類別：農事操作及管理設施。許可使用細目：農業資材室。申請基準或條件：限供存放肥料、農藥、種子、農具、器皿、農產品等使用，農業用地面積達0.1公頃以上者，每0.1公頃得興建33平方公尺，最大興建面積以330平方公尺為限。…堆肥舍（場）：申請基準或條件：一、堆肥舍(場)應敘明相關處理設備名稱、數量、每日處理量。不得露天堆置原物料，原料以農業生產後之副產物及剩餘物為主，不得混入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之事業廢棄物。二、堆肥舍(場)之設施面積，按其每日處理量，以每立方公尺得興建一百平方公尺為原則。」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人堆放農機具為農做之便不知道須經合法提出申請情況下擅自搭建農業設施，11月間遭南投縣政府地政科查報並要求提出合法申請，本人於11月間備妥計畫書申請農業資材室，公所承辦人告知未搭建在1140、1139兩筆土地交接點上而00段1140地號農地未足1分地而予拒收，故提出堆肥舍之申請，本人農地為愛蘭段1140號（907.19）及同段1139號（251.41）共計1158.6平方公尺，兩地比鄰符合農業資材室之申請，只因在無知況下將農業設施搭建於1140地號上，搭建位置最邊邊角落較符合經濟效益不被浪費，且農作所需農具避免遭偷竊及搬運不便，此農業設施對農作幫助效益頗多，懇請貴單位體恤民情允許農業設施農業資材室之申請云云。
三、本件訴願人申請農業用地容許作堆肥舍使用，經原處分機關於103年12月29日實地勘查其農業設施已施作完成，內部放置堆肥桶（5-6只）、環保酵素（3公升約20只）、紙箱、肥料、農具等，此有會勘現場照片10張附卷可稽，依上開審查辦法第13條附表1所定堆肥舍申請基準或條件，堆肥舍應敘明相關處理設備名稱、數量、每日處理量。不得露天堆置原物料，原料以農業生產後之副產物及剩餘物為主，不得混入非屬「肥料登記證申請及核發辦法」第5條第3項規定之事業廢棄物，本案因訴願人之液態發酵方法是否符合堆肥舍要件有適用疑義，經原處分機關函詢本府轉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業以104年3月23日農糧企字第041034459號函釋略為：「查肥料管理法第3條第2款規定『堆肥：指以有機質材料，經發酵腐熟之肥料。』另查『肥料種類品目及規格』規定，堆肥之適用範圍為以有機質材料為原料，經過翻堆、發酵腐熟、調配成分、堆置風乾等程序所製成之堆肥。三、依貴府函附申請書件，申請人擬以發酵桶之液態發酵方式，生產酵素液肥，與上揭堆肥製造程序不同，允無申請作『堆肥舍』容許使用細目規定之適用。另依所附現況照片，設施內部堆放器皿（發酵桶）、紙箱、複合肥料、農具等，允屬『農業資材室』使用性質，請貴府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規定本職權核處。」可見訴願人以液態發酵方式申請容許做堆肥舍，於法不合，原處分機關否准所請，洵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應將其所有兩筆比鄰農地合併計算面積，應允許農業資材室之申請云云，經查訴願人已完成之設施（面積54.63平方公尺）坐落於愛蘭段1140地號土地（面積907.19平方公尺），依審查辦法第13條附表1規定要件，農業用地面積達0.1公頃以上者，每0.1公頃得興建33平方公尺，最大興建面積以330平方公尺為限，有關設施坐落土地未達0.1公頃，得否併計自有毗鄰農地換算得興建面積疑義，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年11月20日農授糧字第1020236265號、102年12月11日農糧企字第1020736005號函釋略以：「農業資材室未坐落之農業用地，不宜納入併計面積及換算得興建面積。」故系爭設施雖屬農業資材室性質，惟所坐落土地面積未達0.1公頃，未符合上開審查辦法規定要件，訴願人主張顯難可採，原處分機關依審查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駁回申請，應予維持。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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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4年9月21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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